
學生團體保險理賠

Q：哪些人可以申請學生團體保險？ 

A： 

Q：事故類型及申請理賠所需檢附資料 

A： 

Type1 

1.車禍意外
2.運動意外
3.其他意外
4.手術、住院

1. 團體保險理賠申請書 (未滿 18 歲者，須經法定代理人簽章)
2. 診斷證明書正本 （影本須請醫院蓋醫院章，就診兩間醫院

者，請分別附上兩間醫院之診斷證明書，依此類推；診斷證
明書所載期間需含括就診日期）

3. 醫療收據正本（影本每張單據皆須加蓋醫院章，如有自費項
目請檢附明細表）

4. X 光片（骨折）

5. 學生本人存摺影印本（局號、帳號、戶名需清楚）

Type2 初次罹癌 

1. 團體保險理賠申請書 (未滿 18 歲者，須經法定代理人簽章)
2. 診斷證明書正本 （影本須請醫院蓋醫院章，就診兩間醫院

者，請分別附上兩間醫院之診斷證明書，依此類推；診斷證
明書所載期間需含括就診日期）

3. 醫療收據正本（影本每張單據皆須加蓋醫院章，如有自費項
目請檢附明細表）

4. 病理組織報告（初次申請需檢附）

5. 學生本人存摺影印本（局號、帳號、戶名需清楚）

1.具有中興大學學籍

並繳交保費的學生。

2.休學期間持續繳學

保費者。

事故發生兩年內

皆可申請。

(建議可在主要

療程告一段落後

提出申請）

理賠結果通知：

1.提出申請後，保險公司

審核時間約10~30天。

2.若確定理賠，理賠金額

由保險公司匯入申請書

上所附之帳戶；

若無法理賠，保險公司

會通知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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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住院 

1. 團體保險理賠申請書 (未滿 18 歲者，須經法定代理人簽章)
2. 診斷證明書正本 （影本須請醫院蓋醫院章，就診兩間醫院

者，請分別附上兩間醫院之診斷證明書，依此類推；診斷證
明書所載期間需含括就診日期）

3. 醫療收據正本（影本每張單據皆須加蓋醫院章，如有自費項
目請檢附明細表）

4. 學生本人存摺影印本（局號、帳號、戶名需清楚）

Type3 重大疾病 

1. 團體保險理賠申請書 (未滿 18 歲者，須經法定代理人簽章)
2. 診斷證明書正本 （影本須請醫院蓋醫院章，就診兩間醫院

者，請分別附上兩間醫院之診斷證明書，依此類推；診斷證
明書所載期間需含括就診日期）

3. 醫療收據正本（影本每張單據皆須加蓋醫院章，如有自費項
目請檢附明細表）

4. 相關檢驗或病理切片報告
5. 學生本人存摺影印本（局號、帳號、戶名需清楚）

※團體保險理賠申請書

1.網址：http://www.osa.nchu.edu.tw/osa/laa/insurance.html

2.請上網下載或親至生輔組領取（未滿 18 歲者，須加法定代理人簽章）

Q：當學生在休學及因故未能畢業延長修業期間應否繳交學生團體保險費？ 

A：1.權益須知： 

(1)休學生參加學生團體保險為您重要個人權益，敬請謹慎考量是否參加。

逾期未繳費參加者，休學期間如因疾病或意外事故，導致身故、失能或接受

醫療時，皆無法向學校與保險公司申請理賠給付。

(2)如選擇不參加學生團體保險者，除學校不予補助外，並須簽署放棄投保切結

書，未成年(未滿 18 歲)者須由法定代理人簽署。

(3)休學生與延畢生於持續休學期間與延畢期間應主動續繳學生團體保險費，以

維護自身權益，逾期未繳者，需自負責任。

Type4 失能給付 

1. 團體保險理賠申請書 (未滿 18 歲者，須經法定代理人簽章)
2. 失能診斷證明書（正本為佳，影本須加蓋醫院章）
3. 醫療費用收據及明細（正本為佳，影本須加蓋醫院章）
4. 學生本人存摺影印本（局號、帳號、戶名需清楚）

Type5 身故給付 

1. 團體保險理賠申請書 (受益人各 1份，受益人為法定繼承人)
2. 死亡證明書
3. 除戶戶籍謄本
4. 法定繼承人系統表+相關資料比對同意書
5. 受益人海外帳戶身分聲明書
6. 受益人存摺影印本（局號、帳號、戶名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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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繳費時間：每年 9月與 2月（上、下學期）開學繳費截止日前繳費，確定日期

依教務處行事曆為準。

3.繳費方式：

(1)以現金至出納組繳費。

(2)至郵局以匯票方式繳費（抬頭註明「國立中興大學」）。匯票請以掛號寄至：

國立中興大學生活輔導組（台中市南區興大路 145 號）。

郵寄時，請附上回郵信封並於信件內註明：辦理學生團體保險、姓名、學號

與投保學期。

(3)生輔組收件後將協助轉交出納組開立收據；並將收據寄回給學生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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